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周村区建筑垃圾工程渣土堆放

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方案的通知

周政办字〔2016〕4号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周村区建筑垃圾工程渣土堆放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方案》已经区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方案要求，严格遵照执行。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1月8日

周村区建筑垃圾工程渣土堆放

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方案

为深刻吸取深圳光明新区泰裕工业园“12.20”特别重大滑坡事故教训，严防类似事故发生。根据全市《关于开展建筑垃圾、工程渣土堆放安全隐患排查工作的通知》（淄政办发明电〔2015〕35号）有关要求，经区政府研究，决定在全区范围内集中开展建筑垃圾、工程渣土堆放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整治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按照“属地治理、务求实效、标本兼治、突出重点、严管重罚”的原则，由全区建筑渣土管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指导协调，各成员单位相互配合，齐抓共管，扎实有效地在全区开展好建筑垃圾、工程渣土堆的专项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切实将各类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二、整治任务

周村区建筑渣土管理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按照《关于加强建筑渣土管理工作的意见》（周政发〔2013〕97号）有关要求，全力落实建筑垃圾、工程渣土堆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一）对现有建筑垃圾、渣土堆的治理。对全区建筑渣土堆、在原有绿化、篷盖等措施的基础上，集中进行一次拉网式排查，重点对距离居民区、建筑物、公共场所、交通设施等较近的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堆及未经批准私设的堆土场实施重点排查，对暂时既不能清运又不能使用的要进行降低高度，构筑护坡、全面绿化、篷盖围挡，对私设的渣土堆放场各责任单位要查明情况，消除隐患，依法取缔。

（二）对新产生建筑渣土堆（垃圾）的处置。建设单位或施工单位需要处置渣土时应当在三日内向区建筑渣土领导小组办公室申请办理建筑渣土处置核准手续，缴纳保证金，办理《建筑渣土准运证》交由有资质的运输公司按照审批的路线、时间，运往指定的消纳场地进行处理。从建筑渣土的产生、运输到消纳形成闭合式监管机制，确保不再形成新的建筑渣土堆。

（三）各责任单位对排查出的安全隐患要建立台账，做好风险评估，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时限和具体责任人，对有隐患的要立即采取措施关闭取缔。

（四）对违法运输和倾倒建筑垃圾、工程渣土及私设倾倒点的单位和个人，要严格依法查处。

（五）对建筑工地产生的建筑渣土要及时清运，原则上施工现场不允许存放建筑渣土堆，对因特殊原因不能清运的，要按规定进行篷盖围挡，渣土高度不能超过2米。

三、实施步骤

（一）排查摸底阶段（2016年1月5日—1月10日）。各相关单位制定整治方案，明确目标，落实责任，对辖区内建筑渣土堆（垃圾）进行一次地毯式排查。包括位置、周边环境、数量、种类、存在的隐患、产生单位等内容，建立明细台账，分清责任，下达整治任务。目前此项工作初步完成，各责任单位在工作过程中，要对新发现地建筑渣土堆及时报区环卫局进行集中登记。

（二）集中整治阶段（2016年1月10日—1月20日）。各责任单位要对辖区内建筑渣土堆（垃圾）采取清运、降低高度、构筑护坡、围挡绿化、覆盖的方式，在规定时限内集中整治消除安全隐患。

（三）总结提高长效管理阶段（2016年1月底，以后长期）。

各责任单位要对集中整治进行认真梳理总结，巩固成果，由集中整治转化为长效管理。

四、责任分工

区环卫局负责制定建筑渣土审核处置计划，办理建筑渣土准运手续。

区公安分局负责依法查处整治中不服从管理及暴力抗法等违法行为。

周村交警大队负责对无《禁区通行证》或者未按照《禁区通行证》规定的运输路线、时间运行的建筑垃圾（渣土）运输车辆的查处。

区住建局负责对建筑工地和市政工程施工现场渣土的处置管理。

区交通运输局负责对非法营运或者超限、超高、超载运输建筑垃圾（渣土）车辆的查处。

区城管执法局负责对运输建筑垃圾工程渣土发生撒漏现象或者随意倾倒建筑垃圾行为的查处。

区环保分局负责对建设杨尘污染控制提出要求并加强监管。

区房管局负责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拆除工地的标准化管理及拆迁垃圾的监管处置工作。

区园林局负责做好绿化施工现场渣土处置工作。

周村公路分局负责做好国省道路域环境内的渣土治理工作。

王村镇负责做好辖区内建筑渣土堆（垃圾）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的全面工作。
区供暖、供气、供水设施建设管理单位，在管网施工前，须到区环卫局办理施工渣土处置手续，完工后及时清理所产生的建筑渣土。

五、工作要求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此次建筑垃圾、渣土堆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是我区加强城市安全管理长效机制建设的重要举措。各部门、单位务必高度重视此次专项整治工作，统一行动、相互配合，做到人员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确保整治工作达到预期效果。

（二）加强组织、统一领导。全区建筑渣土管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开展建筑垃圾、渣土堆安全隐患综合整治工作的统一领导，组织、督促、协调各成员单位之间、部门之间建立健全沟通协调机制，加强配合，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安全隐排查整治工作。

（三）突出重点、狠抓落实。建筑垃圾、渣土堆安全隐患排查必须严格按方案要求开展工作，各责任单位要切实加强领导，狠抓落实。

（四）强化监督、建立长效。各相关部门、单位要明确任务落实责任，对专项整治工作加强日常监管。同时，要举一反三，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逐步完善长效管理机制。要强化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对各界反映的问题和线索，逐条对照落实责任，并逐一处置到位。

附件：全区建筑垃圾、工程渣土堆情况一览表

附件
全区建筑垃圾、工程渣土堆情况一览表
	序号
	位置
	周边环境
	种类
	数量（立方米）
	责任单位

	1
	黑山垃圾场西区
	靠近胜利公墓
	混合渣土
	20万
	南郊镇

	2
	黑山垃圾场东区
	北侧有一养殖户
	混合渣土
	40万
	区环卫局

	3
	正阳路东韩家窝（私人）
	北侧靠近部队靶场
	建筑渣土
	30万
	南郊镇

	4
	南郊镇张楼村北
	靠近村民楼
	渣土
	10万
	南郊镇

	5
	北郊镇北崖悦澜湾东侧
	靠近楼区
	土堆
	5万
	区住建局

	6
	张周路原南营建安公司
	周边电线杆较多
	建筑渣土
	10万
	北郊镇

	7
	碧桂园东坞村西侧
	靠近楼区
	建筑渣土
	5万
	区住建局

	8
	美达房地产北侧
	靠近居民区
	土堆
	3万
	区住建局

	9
	西塘村安置楼西侧
	旁边有一住户
	建筑渣土
	3千
	永安街街道

	10
	西马村唐槐雅居西侧
	靠近安置楼
	土堆
	3万
	青年路街道

	11
	广电路恒星路口东侧
	靠近公路线杆较多
	建筑渣土
	3万
	青年路街道

	12
	恒星路天煜工地内
	靠近在建施工楼
	建筑渣土
	2万
	区住建局

	13
	恒星路新民村1号楼前
	紧靠居民楼
	土堆
	3万
	青年路街道

	14
	新华大道科沃化工西侧
	有一养殖户
	建筑渣土
	1万
	经济开发区

	15
	西北外环新华大道北侧
	靠近公路、线杆较多
	建筑渣土
	1万
	经济开发区

	16
	恒星路宏信化工西墙外
	电线杆较多
	建筑渣土
	3千
	永安街街道

	17
	电厂路西外环路口北侧
	靠近前进墓地
	建筑渣土
	3千
	永安街街道

	18
	美丽置业北侧
	周边有零散住户
	土堆
	1万
	区住建局

	19
	原和平建安公司院内
	靠近居民楼
	建筑渣土
	5千
	大街街道

	20
	新华医疗北门西北侧
	靠近厂房
	建筑渣土
	10万
	北郊镇

	备注：1．建筑垃圾、工程渣土堆包含各类填埋场、倾倒点（包括经批准和私自设立的）。

2．周边环境要体现是否有居住区、建筑物、公共场所、交通设施等。


———————————————————————————————

抄送：区委办，区人大办，区政协办，区纪委办，区人武部，区法院，

       区检察院。

———————————————————————————————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1月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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